
附件 2 南投縣 112 學年度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資料檢核表 

相關表件 

 

班型 

學校自我

檢核表 

課程與教

學調整計

畫表 

領域教學

計畫表 

課程發展

委員會會

議紀錄 

特教推行

委員會會

議紀錄 

學生需求

彙整表 

學生上課

分組教學

一覽表 

班級課表 教師課表 
特教現況 

調查表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身障類 

集中式特教班 □ □ □ □ □ □ □ ○ ○ □ 

分散式資源班 □ □ □ □ □ □ □ 
 

○ □ 

巡迴輔導班 

在家教育班 

新個案 
□ □ 

 
□ □ 

   
○ □ 

舊個案 □ □ □ 

受巡迴輔導學校 
新個案 

□ □ 
 

□ □ 
    

□ 
舊個案 □ □ □ 

普通班接受特教

服務 

新個案 
□ □  □ □ □    □ 

舊個案 

資優類 資優資源班 □ □ □ □ □ □ □  ○ □ 

備註： 

1. 「□」註記者請與學校課程計畫併同報府備查，有檢附者於□打勾；「／」註記者為不必繳交；「○」註記者為課表，本次課程計畫備查不送課

表，惟請學校於開學後 2週內完成排定，並完成教務處或相關處室核章後上傳學校網站並留校存參。 

2. 請各校所需繳交資料併同學校課程計畫提報特教推行委員會進行審查，後送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審議。 

3. 若有一對一上課或分組超過 6人之情形，請提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決議通過，載明原因及需求並做成會議紀錄。 

4. 巡迴輔導班設班學校，如校內無學生，則免送 C3領域教學計畫表。請受巡迴輔導學校與巡迴輔導教師討論服務學生之狀況及特殊需求，課程

開設以學生之特殊需求為原則，並與巡迴輔導教師共同討論完成 C3領域教學計畫表之擬訂。 

5. 巡迴輔導班或受巡迴輔導學校，如有於課程計畫備查後才完成之巡迴輔導派案情形，屬新個案情形，其新個案之相關表件，需循課程計畫異動

或調整方式，經相關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本府。 

6.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之學生，請於 C2課程與教學調整計畫及 C6學生需求彙整表敘明課程調整方式，並提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決議。 


